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07 日 

                                                       海教註內字第 0058 號 

主旨：公告本校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日間學制研究生轉所申請相關事項。 

說明： 

ㄧ、申請期間：自 111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至 112 年 1 月 5 日（星期四）

止，逾期恕不予受理。 

二、申請資格：修業滿一學期，且歷年平均成績 70 分以上，研究生得申請轉

所條件，詳細如本校博、碩士班章程第九條規定 (詳如附件 1)。 

三、申請方式：請從本校首頁「教學務系統」登入「教務系統」中之「轉所作

業」，點選「申請轉所」填寫資料，列印轉所申請書，經原就讀系所核章

後，於申請期間內將申請書紙本送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初核後，再經擬轉

入系所會議審核。 

四、審查方式：資格符合本校博、碩士班章程第九條規定，並經轉入系(所)、

學位學程會議通過，並陳請教務長核定後，始得轉入。 

五、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內轉所一覽表如附件 2。 

六、本案聯絡人：本校註冊課務組周旻穎小姐，校內分機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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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碩士班章程 

 

中華民國 91 年 5 月 23 日台（九一）高（二）字第 91072026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 92 年 5 月 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24 日台高（二）字 0920090489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 92 年 12 月 25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3 年 1 月 27 日台高（二）字 0930007143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 93 年 8 月 20 日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3 年 11 月 16 日台高（二）字第 0930148923 號函備查 修正第 12 條 

中華民國 93 年 11 月 26 日海教註字 0930010215B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8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4、14 條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9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80116861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15 日海教註字第 0980008112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28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1、7、11 條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15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0990212853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30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4 條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27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009506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 100 年 2 月 21 日海教註字第 1000001938D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6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3 條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24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30009675 號函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第 3 條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28 海教註字第 1030001523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5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12 條 

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29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30126664 號函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第 12 條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30 日海教註字第 1030016725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24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9 條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3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3 條、第 9 條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30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50167628 號函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第 3 條、第 9 條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6 日海教註字第 1050024234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4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1 條、第 3 條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5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100005160 號函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第 1 條、第 3 條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3 日海教註字第 1100003437 號令發布  

  

 

第 一 條 本章程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本校學則第四十九條  規定訂定之。 

          碩士班之研究生應具有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博士班之研究生應具有碩士學位或  

同等學力，並經本校入學考試錄取（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不在此限）。 

第 二 條 研究生入學後，應商承所長認定指導教授，其應修習之課程依該研究所規定，研

究論文由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與指導教授不得有三親等以內的血親或姻親關

係。 

第 三 條 研究生應修習之學分數，除「學術研究倫理」課程及研究論文外，碩士班研究生

至少應修二十四學分；博士班研究生至少應修十八學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

生至少應修三十學分，論文學分另計。 

非本國籍研究生（雙聯學位生、僑生、陸生除外）在學期間選課除合於本校學生

選課辦法規定外，並應修習六至十二學分之語言文化課程，始可畢業。該學分經

系所同意後，得列入畢業應修總學分計算。教育部等外部單位核准補助辦理特殊

專班之外國學生，在學期間修習華語文課程，得從其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研究生之應修學分數、應修必、選修科目及獲得學位所須通過之各項考核規定，

由各系（所）自定，經系（所）務會議、院、校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

發布施行。 

第 五 條 研究生學業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不及格之科目不得補考，必修科目不及格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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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重修。 

第 六 條 研究生應受之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規定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考一次仍不

及格者，應令退學。 

第 七 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滿一年，其第一學年兩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經該研究所評定   

為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者，由原就讀或相關研究所教授二人以上推薦經擬就

讀研究所所（系）務會議通過，報送博士班審核委員會審核通過，校長核定後，

得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第 八 條 碩士班修業年限為一年至四年，博士班修業年限為二年至七年，逾期應令退學。

在職進修研究生修讀本校碩士班、博士班修業年限至少二年，碩士班逾四年、博

士班逾七年仍未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第 九 條 研究生得申請轉所，條件如下： 

一、資格：修業滿一學期，且歷年平均成績 70 分以上。 

二、可轉所別：依教務處公告。 

三、每所轉入轉出以不超過招生人數 15%為原則，且不含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

外加名額造成之缺額；轉入後，各年級名額內學生總數不得超過所屬學年度

教育部核定新生總額。 

前項申請須經擬轉入系(所)、學位學程會議通過，並陳教務長核定後，始得轉入。 

申請經核定後，其重複修習之年限，不計入轉入系(所)、學位學程之最高修業年

限。 

第 十 條 研究生在研究期間，未領有本校核發之獎助學金，經所長同意，得兼任性質相關

之校內、外職務，所長及指導教授並得視其研究成績，酌予核減每學期修習學分

數或比照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研究生應受之學位考試，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規定辦理，學位考試細 

則另定之。 

第十二條 凡在研究所修業期滿，修畢規定課程，博士班研究生經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及格後始得由該所提為博士學位候選人，參加博士學位考試及格，碩士班研究生

經碩士學位考試及格，由本校分別發給博士或碩士學位證書。 

研究生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惟若已修畢規定

科目與學分，於參加學位考試之學期僅修習畢業論文學分，並合於系（所）其他

規定及完成論文審查者，得以其通過學位考試之月份授予學位證書。 

第十三條 凡研究生之報考、入學、註冊、保留入學資格、休學、復學、更改姓名、年齡及

違犯校規之處置事項照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章程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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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海教註內字第0058號公告

碩士班 博士班

航管系、運輸系

商船系、運輸系 不開放

商船系、航管系

機械系、造船系、河工系、電機系、資工系、通訊系、

光電材料系

機械系、造船系、河工系、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電機系、資工系、光電材料系

養殖系、生科系、海生所、食安所 養殖系、生科系、海生所

食科系、生科系、海生所、食安所、環漁系、海洋系、

地球所、海資所、環態所

食科系、生科系、海生所、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環漁系、海洋系、地球所、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

位學程

食科系、養殖系、海生所、食安所、環漁系、海洋系、

地球所、海資所、環態所

食科系、養殖系、海生所、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環漁系、海洋系、地球所、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

位學程

食科系、養殖系、生科系、食安所、環漁系、海洋系、

地球所、海資所、環態所

食科系、養殖系、生科系、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環漁系、海洋系、地球所、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

位學程

食科系、養殖系、生科系、海生所、環漁系、海洋系、地

球所、海資所、環態所

食科系、養殖系、生科系、海生所、環漁系、海洋系、地

球所、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11學年度第2學期校內轉所一覽表

海運暨

管理學院

生命

科學院

輪機工程學系(碩、博)

食品科學系(碩、博)

水產養殖學系(碩、博)

生命科暨生物科技學系(碩、博)

海洋生物研究所(碩、博)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碩)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博)

現就讀之系所
招生系所(部別)

商船學系(碩)

航運管理學系(碩、博)

運輸科學系(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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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海教註內字第0058號公告

碩士班 博士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11學年度第2學期校內轉所一覽表

現就讀之系所
招生系所(部別)

食科系、養殖系、生科系、海生所、食安所、海洋系、

地球所、海資所、環態所

食科系、養殖系、生科系、海生所、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

學位學程、海洋系、地球所、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

位學程

全校系所 全校系所

食科系、養殖系、生科系、海生所、食安所、環漁系、

海洋系、海資所、環態所

食科系、養殖系、生科系、海生所、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

位學程、環漁系、海洋系、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

學程

食科系、養殖系、生科系、海生所、食安所、環漁系、

海洋系、地球所、環態所

全校系所

食科系、養殖系、生科系、海生所、環漁系、海洋系、地

球所、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輪機系、造船系、河工系、電機系、資工系、通訊系、光

電材料系

輪機系、造船系、河工系、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電機系、資工系、光電材料系

輪機系、機械系、河工系、電機系、資工系、通訊系、光

電材料系

輪機系、機械系、河工系、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電機系、資工系、光電材料系

輪機系、機械系、造船系、電機系、資工系、通訊系、光

電材料系

輪機系、機械系、造船系、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電機系、資工系、光電材料系

輪機系、機械系、造船系、河工系、電機系、資工系、

光電材料系

海洋科學與

資源學院

工學院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碩、博)

海洋環境資訊系(碩、博)

地球科學研究所(碩、博)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碩)

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碩)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博)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博)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碩、博)

河海工程學系(碩、博)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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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海教註內字第0058號公告

碩士班 博士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11學年度第2學期校內轉所一覽表

現就讀之系所
招生系所(部別)

輪機系、機械系、造船系、河工系、資工系、通訊系、

光電材料系

輪機系、機械系、造船系、河工系、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

位學程、資工系、光電材料系

電機系、通訊系、光電材料系 電機系、光電材料系

輪機系、機械系、造船系、河工系、電機系、資工系、

光電材料系

輪機系、機械系、造船系、河工系、電機系、資工系、

通訊系

輪機系、機械系、造船系、河工系、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

位學程、電機系、資工系

全校系所

全校系所

全校系所

全校系所

碩士班(甲組) 不開放

碩士班(乙組) 全校系所

博士班 航管系、輪機系(商船組)

全校系所

海洋法律與

政策學院

電機

資訊學院

人文社會

科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碩、博)

資訊工程學系(碩、博)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碩)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碩、博)

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碩)

海洋法律研究所

應用經濟研究所(碩)

教育研究所(碩)

海洋文化研究所(碩)

應用英語研究所(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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